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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馬術協會 109 年培育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培育優秀及具潛力運動選手作業要 

    點。 

二、教練及選手遴選資格: 

   (一)選手遴選條件: 

1.年齡：21 歲以下。 

2.以 108 年 1月 1日起至 109 年 3月 31日止全國年度積分 120 公分以上

排名遴選馬場馬術 7名、障礙超越 7名，共 14 名選手參加。 

3.以上入選選手經本會選訓小組會議通過後確定為 109 年度潛培選手。

如放棄參加本培育計畫者，依序遞補。 

 (二)教練遴選條件: 

    1.外籍教練:由本會推薦國外優秀教練 2位(馬場馬術及障礙超越各 1 

    位)，送交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遴聘擔任。 

    2.本國教練:協助外籍教練團隊管理、紀律要求及所需協助事項。由本會   

      推薦國內優秀教練 2位(馬場馬術及障礙超越各 1位)，送交選訓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遴聘擔任。 

  3.國內教練須具備以下資格: 

(1)具備 A級以上教練證。 

(2)曾為亞運代表隊選手或教練。 

(3)符合上述條件且為入選選手之教練者依名次優先錄取。 

三、訓練計畫： 

（一）總目標： 

1.以潛力或優秀選手為培育對象，為未來青奧、亞、奧運奪牌作準備。 

 (二）階段目標： 

◎109 年之培訓目標： 

  障礙超越隊須參加歐亞錦標賽或國際馬術總會舉辦之 CSI*錦標賽 120 公分 

  扣 8點內 

  馬場馬術隊須參加歐亞錦標賽或國際馬術總會舉辦之 CDI*錦標賽於聖喬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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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獲得 60% 

  (由於疫情影響關係，原訂上述國際成績因無法取得而取消，本年度培訓計   

  畫以提升選手實力，培養國家隊接班選手，為國家爭取未來最高榮譽為目 

  標。) 

(三）培訓日期： 

  障礙超越及馬場馬術皆自 109 年 8月 1日至 8月 30 日止，計 30 天。 

(四）培訓方式及地點： 

  培訓方式： 

  利用暑假期間，於國內馬場實施短期集訓，馬場馬術於漢諾威馬術俱樂部 

障礙超越於澳登堡馬術俱樂部辦理，並於 8月 21 日(障礙超越)、8月 28 日 

(馬場馬術)辦理成果驗收。 

  馬匹: 

  為提升訓練強度，選手每日需騎乘 2匹馬參與訓練，請選手自備一匹馬參 

  加，另一匹由本會向訓練馬場租借使用。 

四、訂定成績檢測標準及選手汰換之辦法(因疫情關係取消) 

 

 

 

 

五、督導考核： 

督導： 

    1.受訓選手培訓期間須按計畫課程操作，服從教練之要求，不遲到早退。 

    2.教練須將每日訓練之情況回報本會。 

    3.選訓小組得派員至現場督導及關心選手訓練情況，並將督導情況回報，

若發現選手或教練未能依計畫執行，或行為態度懶散時將提報小組檢討，

情節嚴重時將予以除名，並予適度懲罰。 

考核： 

    1.培訓選手依計畫參加國際競賽，選訓小組依競賽成績檢討培訓績效(因  

      疫情關係取消國際競賽)，修正為選訓小組驗收暑期集訓成果並檢討培 

測詴時間 測詴級別 測詴成績 

馬術 7/18-21 聖喬治級 60% 

障礙 7/18-21 120 公分 扣點 8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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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績效。 

獎勵： 

     1.為鼓勵選手積極學習，參與本次培訓獲得驗收成績第一名者，將可受 

       派參加 2021 年之一場國際邀請賽，該邀請賽由本會與他國國家馬協接 

       洽，時間地點俟確定後另行告知。(如遇天災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執行時 

       則取消)。 

六、經費概算 

109 年總經費預算新台幣 4,000,000 元整 (詳請參閱附件)。 

七、本計畫經培育具潛力運動選手選訓小組會議通過後函報教育部體育署審議

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旅外選手條件 


